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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　函

地址：10688台北市安和路一段29號9樓

承辦人：高于婷

電話：(02)2752-7286#123

傳真：(02)2771-8392

電子信箱：ilaball@tma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04000079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000793A00_ATTCH1.pdf、0000793A00_ATTCH2.pdf、0000793A00_ATTCH3

.pdf)

主旨：轉知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3條第3項規定雇主僱用或特約

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之備查方式」，勞動部業於中

華民國104年5月13日以勞職授字第1040201393號公告修正

，並檢送修正公告一份(含作業流程)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部104年5月14日勞職授字第1040201395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本訊息將刊登本會網站。

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

副本： 2015/05/22
16:33:19

理事長 蘇 清 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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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　函

地址：10346臺北市延平北路2段83號9樓

承辦人：徐小姐

電話：(02)89956666分機8214、8331

電子信箱：minyu@osha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勞職授字第10402013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201395A00_ATTCH1.pdf、0201395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3條第3項規定雇主僱用或特約從事

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之備查方式」，本部業於中華民國

104年5月13日以勞職授字第1040201393號公告修正，檢送

修正公告1份(含作業流程)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知照。

正本：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教育部、交通部、經濟部

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

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

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臺北市勞動檢查處、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臺中市勞動檢

查處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

職業病醫學會、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、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

、台灣事業單位護理人員學會、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中

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
副本：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(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)(含附件) 2015/05/14
16:40:58





【備查作業流程】 

 

說明： 

步驟 1、2、4：為事業單位作業 

步驟 5、6.2.2：為勞動檢查機構作業 

步驟 3、6.1、6.2.1、7：為系統作業 

N 

Y 

1、申請帳號 

(請參閱帳號申請流程) 

2、登入系統 

線上填報資料、送審 

6.1 系統自動 E- mail通知同意備查 

 
5、勞動檢查機
構人員線上檢
閱資料，決定
是否備查 

7、結案(備查資料進入統計) 

4、事業單位以公文函知所在地勞動檢

查機構(含備查項目及系統案件編號) 

6.2.1系統自動E-mail通

知不同意備查原因； 

6.2.2勞動檢查機構函文

事業單位，請其改正後

再行備查。 

3、系統自動 E-mail送審通知予事業單

位(內含備查項目及系統案件編號) 



【事業單位之系統帳號申請流程】 

 

N 

Y 

N 

無掃描者

Y 

1.連結報備資訊網

(https://hrpts.osha.gov.tw/hrpm/) 

2.點選『帳號申請』 

3.閱讀注意事項 

4.下載授權書 

7.帳號申請之『立即申請』 

5.填寫授權書、用印 

6A.掃描用印後

的授權書、存檔 

8A.線上填寫申請表資料、

上傳掃描檔、儲存送出 

10A.系統 E-mail通知密碼 

11.再登入系統、修改密碼 

12.完成 

6B.以 word檔， 

繕打授權書、存檔 

8B(1).線上填寫申請表資料、

上傳 word檔、儲存送出； 

8B(2).傳真「5.用印後授權書」

至所在地勞動檢查機構 

9.勞動檢查機構

人員線上確認帳

號申請是否通過 

10B.系統 E-mail通知

不通過原因，請事業單

位修正 


